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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 主要经营情况

2022年，公司聚焦主责主业，秉承做大现汇、做强投资的经营策略，强化智慧经营和赓

续经营，紧盯优质项目、战略类重点项目落地，一季度新签合同额再创新高，“大交通”传统

业务及现汇项目显著增长，实现“开门红”“开局稳” 。

2022年1-3月，公司新签合同额为4,306.93亿元，同比增长4.90%，比2021年四季度环

比增长64.89%， 完成年度目标的30%（按照在2021年新签合同额12,679.12亿元的基础上

增长11.8%测算）。 其中， 基建建设业务、 基建设计业务、 疏浚业务和其他业务分别为3,

792.77亿元、165.22亿元、325.13亿元和23.81亿元。

各业务来自于境外地区的新签合同额为616.46亿元（约折合95.53亿美元），同比增长

5.71%，约占公司新签合同额的14%。 其中，基建建设业务、基建设计业务、疏浚业务和其他

业务分别为607.40亿元、2.84亿元、1.80亿元和4.42亿元。

此外，新签基础设施等投资类项目总投资概算为709.40亿元（境内为644.22亿元，境外

为65.18亿元），按照公司股比确认合同额为450.29亿元，预计在设计与施工环节本公司可

承接的建安合同额为400.26亿元。

2022年第一季度新签合同额情况

单位：亿元

业务分类

2022年1-3月 2022年累计

2021年

同期累计

同比

增减

(%)

个数 金额 个数 金额 金额

基建建设业务 796 3,792.77 796 3,792.77 3,581.35 5.90

港口建设 207 211.26 207 211.26 147.81 42.93

道路与桥梁建设 145 1,070.03 145 1,070.03 933.88 14.58

铁路建设 3 100.41 3 100.41 111.01 -9.55

城市建设 368 1,803.67 368 1,803.67 1,809.55 -0.32

境外工程 73 607.40 73 607.40 579.10 4.89

基建设计业务 1,545 165.22 1,545 165.22 131.94 25.22

疏浚业务 195 325.13 195 325.13 363.30 -10.51

其他业务 不适用 23.81 不适用 23.81 29.29 -18.71

合计 不适用 4,306.93 不适用 4,306.93 4,105.88 4.90

二、 主要签约合同

公司2022年1-3月份签约的主要合同，指单项合同金额占该季度所属业务板块或项目

类型合同金额的10%以上，且合同金额在1亿元以上的项目。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 业务板块

1 塞尔维亚E763高速公路波热加-杜加波亚那段项目 116.16 基建建设

2 新建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中间段站前工程CZSCZQ-13A标 49.31 基建建设

3 新建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中间段站前工程CZSCZQ-13B标 40.51 基建建设

4 山东省潍坊港港区配套提升项目施工 10.14 基建建设

三、 已签约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本公司目前无已签约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

公司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 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

供参考。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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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子公司分拆上市暨签署意向

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中国交建与祁连山、中国城乡签署《重大资产重组意向协议》，中国交建拟将所持

公规院、一公院、二公院的100%股权，中国城乡拟将所持西南院、东北院和能源院的100%

股权一并与祁连山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进行置换，不足置换部分祁连山将以发行股份的方式

向中国交建、中国城乡购买。本次签署的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具体交易方案及交易条款以

最终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为准。

2.�公司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公规院、一公院、二公院，通过与祁连山进行重组的方式实

现重组上市。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发行股份，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更，构成公司的关

联交易，不构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

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交易尚未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尚需取得相关有权主管部门的批准。

4.�本次交易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交易相关方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能否实施尚

存在不确定性。

释义：

1 中国交建、公司、本公司 指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 公规院 指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3 一公院 指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4 二公院 指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5 中交集团 指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

6 中国城乡 指 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交集团的附属公司

7 西南院 指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国城乡的附属公司

8 东北院 指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国城乡的附属公司

9 能源院 指 中交城市能源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城乡的附属公司

10 祁连山 指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600720

一、交易概述

2022年4月25日， 中国交建与祁连山、 关联方中国城乡签署 《重大资产重组意向协

议》，约定中国交建拟将所持公规院、一公院、二公院的100%股权，中国城乡拟将所持西南

院、东北院和能源院的100%股权一并与祁连山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进行置换，不足置换部分

祁连山将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中国交建、中国城乡购买。《重大资产重组意向协议》为交易

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及相关条款由交易各方另行协商并

签署正式文件确定。

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发行股份，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更，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

易，不构成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

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置入资产为中国交建持有的公规院、一公院、二公院100%股权，中国城乡

持有的东北院、西南院、能源院100%股权。 本次交易的置出资产为祁连山的全部资产及负

债。

（一）公规院

公司名称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宋晖

注册资本 72,963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11866Y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前炒面胡同33号

办公地址 北京德外大街85号德胜国际中心A座

成立日期 1992年8月11日

经营期限 1992-08-11�至无固定期限

主营业务 公路、桥梁、市政工程勘察、设计、监理、咨询

（二）一公院

公司名称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明先

注册资本 85,565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0002205333358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二路63号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技术开发西区科技二路63号

成立日期 1996年12月19日

经营期限 1996年12月19日至无固定期限

主营业务 公路、桥梁、市政工程勘察、设计、监理、咨询

（三）二公院

公司名称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忠胜

注册资本 87,158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177668591H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路18号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路18号

成立日期 1991年5月29日

经营期限 1991年5月29日至2056年10月16日

主营业务 公路、桥梁、市政工程勘察、设计、监理、咨询

（四）西南院

公司名称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肖玉芳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000450722131W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成都市金牛区星辉中路11号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星辉中路11号

成立日期 1994年2月4日

经营期限 1994年2月24日至无固定期限

主营业务 市政工程勘察、设计、监理、咨询

（五）东北院

公司名称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全生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0007024015117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长春市工农大路618号

办公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工农大路618号

成立日期 2010年5月31日

经营期限 2010年5月31日至无固定期限

主营业务 市政工程勘察、设计、监理、咨询

（六）能源院

公司名称 中交城市能源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士丰

注册资本 9,394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004105806421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沈阳市铁西区肇工北街三十三号

办公地址 沈阳市铁西区肇工北街三十三号

成立日期 1994年6月18日

经营期限 1994年6月18日至无固定期限

主营业务 市政工程勘察、设计、咨询

（七）祁连山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本次交易的拟置出资产为祁连山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三、本次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中国交建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交建直接持有公规院、一公院、二公院100%股权，为公规院、一公

院、二公院控股股东。

公司名称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85号

法定代表人 王彤宙

注册资本 1,616,571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4369E

成立日期 2006年10月8日

主营业务 基建建设、基建设计和疏浚业务

（二）中国城乡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城乡持有西南院、东北院、能源院100%股份，为西南院、东北院、能

源院控股股东。

公司名称 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路18号

法定代表人 胡国丹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20250147

成立日期 1984年9月19日

主营业务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投资

（三）祁连山

公司名称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ANSU�QILIANSHAN�CEMENT�GROUP�CO.,LTD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0002243685683

注册资本 77,629万元

成立时间 1996年7月17日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股票代码 600720.SH

股票简称 祁连山

法定代表人 脱利成

公司住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力行新村3号祁连山大厦

邮政编码 730030

联系电话 0931-4900608

联系传真 0931-4900697

经营范围

水泥研究开发、制造、批发零售，水泥装备的研制、安装、修理，石材加工，计算机技术开发，建筑材料

的批发零售。

四、本次交易意向性文件的主要内容

中国交建、中国城乡及祁连山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意向协议》。 前述《重大资产重组意向

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祁连山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将其全部资产及负债（简称置出资产）置出，与中国

交建所持公规院、一公院、二公院100%股权和中国城乡所持西南院、东北院、能源院100%

股权（合称置入资产）中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同时，就差额部分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中

国交建、中国城乡购买。

(二)�前述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一揽子交易，同时生效、互为前提，其中任何

一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各方内部有权审批机构的批准和相关政府部

门的批准），其他项均不予实施。

(三)�中国交建、中国城乡同意就具体的资产范围、交易方式、交易方案、发股价格、置入

及置出资产作价及对价支付方式等安排与祁连山进行协商。

(四)�《重大资产重组意向协议》为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本次交易的

具体方案及相关条款由交易各方另行协商并签署正式文件确定。

(五)�各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终止本意向协议。

五、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交易相关方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尚存较大不确

定性。 后续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

险。

六、备查文件

《重大资产重组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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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4月25日下午14:30

②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4月25日上午9:15至9:25、

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4月25日9:15至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工业科技工业园A区科技大道东4号（公

司会议室）。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冼树忠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47人， 代表股份147,238,05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9.1325％。

（1）现场出席情况：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42,274,735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18.4875％。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1

人，代表股份4,963,3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449％。

（3）中小股东（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情况：出席投票的中小股东43人，代表股份8,

263,5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738％。

2、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冼树忠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广

东群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议案1.0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王静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115,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582％；反对2,122,92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4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4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3097％；反对2,122,92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69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人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036,0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044％；反对2,201,02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949％；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6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525％；反对2,201,02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35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1％。

议案3.0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036,0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044％；反对2,201,02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949％；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6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3525％；反对2,201,02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35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1％。

议案4.0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戴俊威先生、 韩爽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为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议案4.01《关于选举戴俊威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195,9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93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1,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1862%。

议案4.02《关于选举韩爽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4,210,9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94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36,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3677%。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群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群豪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2378�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编号：2022-023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公司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关于对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2022〕第219号）。 公司就关注函所述公司于2022年4月19日披露《关于投资建设超高性

能钨粉体智能制造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 ）的公告》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进行了回复说明，现公告如下：

问题一、你公司计划总投资额为2.30亿元，用于新增5000吨超细碳化钨粉产能。请你公

司说明：

1.�该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 项目，是否符合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要求以及

落实情况，是否需履行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况。

公司回复：

该项目属于江西省“高耗能、高排放” 项目，符合国家及当地有关政策要求，已履行项

目备案程序并取得 《江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项目统一代码为：

2204-360725-04-01-763979）。

（1）该项目属于“高耗能、高排放” 项目。

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准入管理的实施意见》文件

规定，“‘两高’（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涉及行业多、覆盖面大，暂定石化、化工、煤化工、钢

铁、焦化、建材、有色、煤电8个行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5000吨标准煤（等价值）及以上的项

目” 。

该项目属于有色行业， 经估算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预计将超5000吨标准煤 （等价

值），属于江西省规定的“两高”项目。

（2）该项目符合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要求以及落实情况。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

（发改产业〔2021〕1464�号），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电石等

属于需要节能降碳和绿色转型的重点工业领域。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发布〈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 年版）〉的通知》，高

耗能行业重点领域包括：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炼焦、煤制液体燃料生产、无机碱制造、

无机盐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含石脑烃类乙烯、对二甲苯）、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黄磷）、氮肥制造、磷肥制造、水泥制造、平板玻璃制造、建筑陶瓷制品制造、卫生陶瓷制品

制造、炼铁、炼钢、铁合金冶炼、铜冶炼、铅锌冶炼、铝冶炼。

该项目不涉及以上行业领域，符合国家政策。

根据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准入管理的实施意见》，

“对工艺、技术、装备等属于限制类或淘汰类的‘两高’项目，一律禁止投资新建、扩建” 。该

项目所使用的工艺、技术及均不属于限制类或淘汰类，不属于江西省政策明令规定禁止投

资的项目范围。

（3）该项目需履行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况。

根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第673号）、《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17年第2号）、《江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和备案管理方法》（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236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该项目适用备案制。

目前该项目已履行项目备案程序， 于2022年4月19日取得崇义县行政审批局下发的

《江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项目统一代码为：2204-360725-04-01-763979）。

2.� 该项目是否纳入相应产业规划布局，是否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

本）》中的限制类、淘汰类产业，是否属于落后产能。

公司回复：

该项目虽尚未纳入相应产业规划布局，但符合当地产业发展规划，属于国家鼓励类项

目，不属于限制类、淘汰类产业，不属于落后产能。

（1）该项目未纳入相应产业规划布局，但符合当地产业发展规划。

该项目采用互联网技术、设备监控技术等，将碳化钨粉生产车间的自动化生产设备、自

动化监测仪器、ERP�系统和其它管理系统的信息进行集成和深度融合， 形成集生产制造、

供应链、设备管理、人力资源、质量管理、OA� 办公等为一体的信息化系统，打造超高性能

钨粉和碳化钨粉智能自动生产线。

根据《江西省“十四五”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要“在有色金属、石化、建材等领域，开

展工艺改进和革新，推动设备联网和生产环节数字化连接，提升企业在资源配置、流程优

化、过程控制、能耗管理、安全生产、循环生产和绿色制造等方面的智能化水平，向高端化、

集聚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实现生产数据贯通化、制造柔性化和管理智能化” 。 该项目符合

江西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方向。

根据《江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江西省“十四五” 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赣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赣州市“十四五”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等文

件，十四五期间，江西省赣州市要着力打造“大（大余县）上（上犹县）崇（崇义县，项目所

在地）”特色产业集聚区，其中“崇义县发展有色金属新材料和绿色食品” 。 该项目产品为

超高性能碳化钨粉，属于有色金属新材料，符合当地产业发展规划。

（2）该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的限制类、淘汰类产业。

该项目产品为超高性能碳化钨粉，根据《产业机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9号），属于国家鼓励类项目“九、有色金属” 之“5、交通运输、高

端制造及其他领域有色金属新材料” 中的“（2）高端制造及其他领域：用于航空航天、核工

业、医疗等领域高性能钨材料及钨基复合材料，高性能超细、超粗、复合结构硬质合金材料

及深加工产品” ，不属于限制类、淘汰类产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3）该项目不属于落后产能。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做好2018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2018〕

554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关于做好2019年重点领域化解

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 〔2019〕785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

能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考核

实施方案的通知》（工信部联产业〔2011〕46号）以及《2015年各地区淘汰落后和过剩产

能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公告2016年第50号）等规范性文件，

全国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行业为：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冶炼、铅冶炼、

水泥（熟料及磨机）、平板玻璃、造纸、制革、印染、铅蓄电池（极板及组装）、电力、煤炭。 该

项目不属于以上国家淘汰落后产能行业。

3.�该项目是否满足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是否按规定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节能审查意见，该项目的主要能源资源消耗情况以及是否符合当地节能主管部门的监管

要求。

公司回复：

该项目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满足所在能源消费双控要求，主要能源资源消耗符合当

地节能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 目前依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程序组织节能评审工

作。

（1）该项目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满足所在能源消费双控要求。

该项目已委托江西省冶金设计院编制项目节能报告， 根据节能报告能源消费影响分

析， 该项目新增能源消费量占所在市 （赣州）“十四五” 能源消费增量控制数比例为

0.603%，属于m%≤1范围，对当地能源消费有较小影响。 该项目新增能源消费量占所在市

（赣州）单位GDP能耗消费的影响比例为0.050%，属于n%≤0.1，因此该项目新增能源消费

对当地单位GDP能耗消费影响较小。

（2）该项目依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程序组织节能评审工作。

崇义县行政审批局委托江西华睿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开展了项目节能评审会，

对评审会提出的意见，节能报告编制单位将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报评审单位核实，评审单位

将出具项目节能审查意见，由项目建设单位提交崇义县行政审批局，审批项目节能报告。

（3）该项目的主要能源资源消耗符合当地节能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

该项目新增能源消费总量为3376.85吨标煤（当量值），等价值为7843.32吨标煤，项目

工质水资源消耗0.621万立方折1.6吨标准煤。 根据项目节能报告和节能审查初步意见，综

合上述（1）（2）说明，将由崇义县行政审批局出具行政审批意见，项目节能评估审批等工

作处于当地节能主管部门的监管状态，符合当地节能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

4.�该项目是否已获得相应级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该项目是否符

合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控要求或所在园区环境准入要求，是否纳入产业园区且所在园区是

否未依法开展规划环评。

公司回复：

该项目暂未获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符合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控要

求或所在园区环境准入要求，项目所在园区已依法开展规划环评。

（1）该项目暂未获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等要求，项目完成

立项备案后，方可进入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 程序阶段。 该项目已完成备案，目前公司已

与江西水韵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环评编制合同，委托该公司编制《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

限公司超高性能钨粉体智能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该项目符合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控要求或所在园区环境准入要求

该项目位于崇义工业园章源片区内，根据《赣州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清单》及《赣州

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该项目符合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控要求。

（3）项目所在园区已依法开展规划环评

根据江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江西崇义省级工业园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

意见的函》（赣环评函〔2018〕2号），该项目所在崇义工业园章源片区已完成规划环评。

5.� 该项目排污许可证取得情况，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

量、防止污染设施的处理能力、运行情况以及技术工艺的先进性。

公司回复：

该项目建于公司厂区内，厂区已取得排污许可证，待项目建成后，将增加对该项目的排

污许可。

（1）该项目排污许可证取得情况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文件的要求，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简化

管理和登记管理，公司属于重点管理，已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稀有稀土

金 属 冶 炼 》 （HJ1125-2020） 规 范 要 求 ， 取 得 了 排 污 许 可 证

（91360700160482766K002R），许可证有效期至2023年12月21日。 该项目属于钨钼冶炼

中的煅烧还原生产单元，待项目建成后投产前，公司将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对现有排

污许可证进行变更，增加对该项目的排污许可。

（2）该项目涉及环境污染情况

该项目可能涉及的污染物主要有废气、废水、噪声及固体废物。

其中废气生产过程基本是密闭环节，少量含尘废气通过集中收集再利用配套的移动式

吸尘器净化，经隔离降尘后达标排放，经吸尘器收集的有价物料，可直接送至生产线回用，

不对外排放。

废水主要是来源于清洁地面卫生冲洗水，项目实施后将对产生的废水进行沉淀净化处

理后用于绿化及浇洒用水，在正常生产和气象条件下，可实现生产废水“零排放” ，厂区生

活污水通过化粪池净化处理后统一收集至市政管网进行处理。

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车间的机械设备，噪声防治首先考虑选用低噪声设备，其次是采

用消声、减震和使用隔声罩等措施，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轻微。

固体废物主要是废弃的钨粉桶等包装物，均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集中收集后定期委

外处理。

该项目产生的相关污染物较少，成分相对单一，配套的环保设施工艺成熟稳定，可控有

效。

6.�该项目是否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的耗煤项目，如是，该项目是否已履行应

履行的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要求，并披露具体煤炭替代措施。

公司回复：

该项目不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的耗煤项目。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22号）

规定，我国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包含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

庄、唐山、邯郸、邢台、保定、沧州、廊坊、衡水市以及雄安新区，山西省太原、阳泉、长治、晋城

市，山东省济南、淄博、济宁、德州、聊城、滨州、菏泽市，河南省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

焦作、濮阳市等；长三角地区，包含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汾渭平原，包含山西省

晋中、运城、临汾、吕梁市，河南省洛阳、三门峡市，陕西省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市以

及杨凌示范区等。

该项目的实施地点为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不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 根据公

司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节能报告，项目实际消耗的能源品种为电力、氢气、柴油、新水

（相对于循环水而言，指补充进循环水系统的自来水或处理水），不直接消耗煤炭。

7.�该项目是否涉及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燃用相应类别的高污染燃料情形。

公司回复：

该项目不涉及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燃用相应类别的高污染燃料情形。

根据赣州市人民政府于2021年4月20日发布的《赣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中心城区高

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设在章贡区和赣州开发区的部分区域：赣南

大道以西，梅关大道以北，105国道以东，内环快速路以南，合围区域。

该通告所称高污染料包括以下非车用的燃料或者物质：

（一）原（散）煤、煤矸石、粉煤、煤泥、燃料油（重油和渣）、各种可燃废物和直接燃用

的生物质料（树木、秸秆、锯末、蔗渣等）。

（二）硫含量大于0.3%的固硫蜂窝型煤；硫含量大于0.5%、灰份含量大于0.01％的轻柴

油、煤油；硫含量大于30mg/m3、灰份含量大于20mg/m3的人工煤气（基准热值4000卡/

千克）。

该项目的实施地点为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不属于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 根据公司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节能报告，项目实际消耗的能源品种为电力、氢气、柴油、新水（相对

于循环水而言，指补充进循环水系统的自来水或处理水），未使用相应类别的高污染燃料。

问题二、你公司预计该项目完全达产后，年度可实现营业收入约11.21亿元，利润总额

5,120.90万元。 请说明测算过程，说明测算参数选取的依据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销售收入

在该项目完全达产后，年新增5000吨超细碳化钨粉生产量，在产量一定的情况下，销

售收入的大小取决于销售单价的高低， 该项目根据2021年度公司细颗粒碳化钨粉产品对

外实际报价的平均单价，估算年销售收入112,077.61万元，如下表：

产品

颗粒范围

（μm）

产量

（吨）

含税销售单价

（万元/吨）

不含税单价

（万元/吨）

销售收入

（万元）

碳化钨粉 0.8-1.0 400.00 24.30 21.50 8,601.77

碳化钨粉 0.7-0.8 2,800.00 24.50 21.68 60,707.96

碳化钨粉 0.6-0.7 20.00 24.70 21.86 437.17

碳化钨粉 0.5-0.6 875.00 25.30 22.39 19,590.71

碳化钨粉 0.4-0.5 80.00 25.80 22.83 1,826.55

碳化钨粉 0.3-0.4 699.00 27.80 24.60 17,196.64

碳化钨粉 0.2-0.3 120.00 31.80 28.14 3,376.99

碳化钨粉 0.1-0.2 6.00 64.00 56.64 339.82

合计 5,000.00 112,077.61

2.�成本费用

总成本费用包括生产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等。

（1）生产成本估算

序号 成本项目

单位成本

（万元/吨）

达产年成本

（万元）

备注

1 直接材料 19.74 98,700.18

2 燃料动力 0.34 1,704.27

3 职工薪酬 0.075 376.00

4 制造费用 0.51 2,572.36

生产成本合计 20.67 103,352.81

各成本项目的取数依据分别为：

1）直接材料成本项目，其中主要钨原料三氧化钨的价格按2021年度市场均价确定；辅

助材料价格按项目可研报告编制时市场价格并参照企业实际情况。

主要材料及动力消耗价格如下：

序号 材料动力名称 单位 含税价格（元） 不含税价格（元） 增值税率

1 三氧化钨 t 184,500 163,274.34 13%

2 氢气 Nm3 3.72 3.29 13%

3 炭黑 t 15,900.00 14,070.80 13%

4 电 kWh 0.78 0.69 13%

5 水 m3 2.61 2.39 9%

2）动力价格：按企业现价。

3）生产工人工资薪酬：该项目生产工人年均工资为8万元/人。

4）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 残值率5%，折旧年限为：房屋及建构筑物20年、设

备10年。

5）各成本项目的单耗按产品工艺和生产流程工艺的设计要求确定。

（2）期间费用估算

费用项目

计算基数

计提比例

年费用额 （万元）

（万元）

基数指标名称

基数指标名称

基数额

基数额

（万元）

（万元）

税金及附加 增值税 1,517.73 10.00% 151.77

管理费用

无形资产摊销 原值 554.97 10.00% 55.5

其他资产摊销 原值 467.53 5.00% 93.51

技术开发费 销售额 112,077.61 1.00% 1,120.78

其他管理费用 443.24

销售费用 销售额 112,077.61 1.00% 1,120.78

财务费用 贷款额 10,934.00 5.66% 618.32

期间费用合计 3,603.90

期间费用估算依据见上表，其中：无形资产按10年平均摊销、其他资产按5年平均摊

销，各费用均参照类似企业指标估列。

3.�利润总额

经估算，本项目年度可实现利润总额5,120.90万元，如下表：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备注

1 营业收入 112,077.61

2 营业成本 103,352.81

3 期间费用 3,603.90

4 利润总额 5,120.90

综上，公司对该项目经济效益估算，其中产品销售价格和原料采购价格均按一定期间

市场价格确定，各成本项目耗用按产品工艺设计要求估算，该项目营业收入和成本费用估

算依据较为合理。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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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875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5/5 2022/5/6 2022/5/6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3月9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0,00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87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000,00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5/5 2022/5/6 2022/5/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包括：胡云连、广州力加电子

有限公司、广州美智电子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李冬梅、湖北小米长江产业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 号）的有

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

超过1年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75

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1875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根据《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

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

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

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687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0.1687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现金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

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687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现金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0.187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251� 2686

特此公告。

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6日


